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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委托单 

委托类别： 混凝土性能               

见证人单位  报告编号  

 

委托单位  监督编号  

工程名称  送检类别  

委托方声明  见证人签名 

（见证卡编号） 
 

委托人签名 

（联系电话） 
 

工程地点  

备 注  验证接收人 

（签名或盖章） 

 

委托日期  委托地点  试验地点  

检测依据  收费金额  

 

 

委

托

信

息

及

样

品

具

体

参

数 

 

 

 

-- -- -- -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样品状态 □正常  □异常 收样人  收样日期 20 ＿  年   月    日 

说明: 1. 加底纹字体栏目由委托方填写或选择，对所填写内容负责。2. 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测依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。 

3. 委托方需领回样品的，应填写委托方声明，有声明的样品保留不超过15天。4. 见证人签名确认对有见证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 

5.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监督抽检样品的代表性和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6. 本检测中心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 


